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同等学力研究生管理规定 

一、总体要求 

为了更好的适应学校学位授权学科建设发展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切实履行

导师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职责，培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医德医风、

良好学术资质的高层次人才，规范口腔医学院同等学力研究生的培养，特制定本

规定。 

  

二、报考要求 

以首都医科大学当年最新《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全国统考报名的通知》

和《同等学力在职申请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外语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为准。 

按学校有关规定，从 2021 年开始，报考同等学力科硕、同等学力专博人员

工作单位须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报考同等学力专硕人员工作单

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或正在首医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进行规

培。 

 

三、学院建立导师指导关系要求 

（一）拟建立导师指导关系人员要求 

1、拟建立导师指导关系人员在通过全国英语考试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参加

导师所在科室、教研室组织的面试，面试合格后，至口腔医学院教育处建立导师

指导关系，进行后续学术培养环节。 

按照学校规定，2 年内未正式确立导师关系人员，视作放弃本次学位申请。

英语考试通过当年起 2 年内未正式确立导师关系人员，当次英语成绩将不再认

可。  

2、同等学力博士研究生拟建立导师指导关系人员原则上选择导师专业应与

本人选修专业在二级学科上一致，并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前置专业或专业方向在二级学科上与选修专业一致。 

（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专科医师培训专业在二级学科上与选修专业一

致。 

（3）中级职称证书专业在二级学科上与选修专业一致。 

（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为口腔全科或专业方向为口腔全科者由教研

室面试后综合决定。 

3、学院建立导师指导关系通知发布网址： 

http://www.dentist.org.cn/yxjy/list/476.html 

http://www.dentist.org.cn/yxjy/list/476.html


4、面试流程见附件 1。 

（二）招生导师要求 

1、应为首都医科大学在任导师，填报完成当年导师年报，具备相应导师资

格且已有培养相应学位水平统招研究生的经验。 

2、拟招生导师上一年度无同等学力研究生出现论文答辩不通过、论文评阅

不通过等情况。 

3、原则上近退休年龄不足 3 年的导师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如确有招生需

求，需填报《近退休年龄导师招生申请书》，报学院审批备案后方可招生。 

4、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在同一学位申请级别中原则上每位导师每年最多只

能接收 3名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具体数量由教研室根据导师及申请学位人员

的课题经费等情况最终确定。  

 

四、培养相关规定 

导师应切实履行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对同等学力研究生的培养

规划，督促学生按期完成各项培养任务，加强对培养各环节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

的把控。 

（一）课程培养 

按照首都医科大学本专业相应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学分要求，选修相应课程并

考试合格，缺考、缓考或不及格者，次年进行该门课程的重修及补考。 

（二）学术活动 

按照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不同学位类型研究生学分要求参加学

术交流活动。 

（三）科研学术培养 

按照首都医科大学培养要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相关科研工

作，主要内容简介如下（详见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1、开题考核（所有博士、硕士）：距离答辩申请至少 12 个月以上，成绩平

均分≥70分合格，变更选题和核心研究内容者需要重新开题； 

2、中期检查（博士、学硕）：距离答辩申请至少 3个月以上； 

3、结题汇报（所有博士、硕士）：答辩前 1个月。 

（四）临床实践培养 

1、临床实践培养规定 

（1）硕士专业学位：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

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管理办法》（2020 年 3 月修订），原则上需到导师所

在单位进行不少于 6个月的临床实践培养，已具备规培证书的人员根据学院和导



师要求进行临床实践培养，具体由导师与教研室协调安排。结束后达到高年资住

院医师要求，并参加学校组织的临床能力考核。 

（2）博士专业学位：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

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管理办法》（2020 年 3 月修订），需到导师所在单位

进行不少于 6个月的临床实践培养，具体由导师与教研室协调安排。结束时达到

初年资主治医师水平，参加学校组织的临床能力考核。  

2、临床能力考核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

工作管理办法》（2020年 3月修订），不具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不具备“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者“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第二阶段合格证书”的申请博士学位人员，或者虽有相关证书但是证书

专业与招生专业不一致的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人员需要在结束临床实践

培养后参加学校组织的临床能力考核,临床能力考核成绩有效期两年，考核合格

且在成绩有效期内，方可申请毕业答辩。 

（五）日常管理 

1、学生来院培养之前，需提交《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同等学力人员来

院培养申请表》。进行临床培养者，需要本人+导师+导师所在科室主任+教研室主

任签字后提交教育处备案。进行科研培养者，需要本人+导师签字后提交教育处

备案，需要到研究所做实验者，须到研究所办理相应手续。 

2、学生来院培养时，需严格遵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各项管

理规定，配合医院诊疗、科研、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安排。 

3、导师需认真指导学生如期完成相应的科研工作，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导

师和学生在科研工作中，做到科研诚信，如有舞弊行为，教育处及医院将给予相

应处罚。 

4、学生随导师出门诊时，需按照医院及科室临床工作要求，在导师指导下

完成临床病例的诊治，不得冒用他人病例。 

 

五、学位申请与答辩的相关规定 

为保证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确保学位论文水平、严格把握学位授予

标准，落实各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措施，依据《首都医科大学学位管理规

定》、《首都医科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有关规定》，制定学院

管理规范。 

1、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学位论文撰写与印制要求》，

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撰写。 



2、完成论文撰写及前期修改后，申请学位人员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同等学

力申请学位人员答辩资格审核办法》要求，按期提交答辩申请材料。同等学力博

士研究生和科学学位研究生需要发表符合《研究生学术水平综合评价实施办法》

的学术成果。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评阅。 

3、学位论文答辩前学校和学院将开展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学院学位论文评

阅和学校学位论文抽检中，分别有三分之二及以上的评阅人认为论文达到相应级

别的学位论文水平并同意答辩者，学位论文评阅通过，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做

出决议。决议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同意，方得通过。 

5、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申请学位人员根据《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上交

学位评定材料清单》内容，准备学位申请材料。待学院及学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

过后，授予相应学位。 

六、本规定由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教育处负责解释，培养细节如有变动以首

都医科大学最新规定为准。 

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教育处 

2021年 8月 13日 

 

 

  



附件 1.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同等学力研究生 

建立导师指导关系面试流程 

1、拟建立导师指导关系人员根据首医通知及学院官网通知在规定时间内提

交以下申请材料： 

（1）报到通知书 

（2）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扫描件 

（3）硕士：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或扫描件；博士：硕士学位证书原件

或扫描件。 

（4）硕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合格证书或在培证明原件或扫描

件；博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合格证书或专科医师培训合格证书原件

或扫描件。 

对于报名时已通过以上考试成绩合格但尚未取得证书的，可暂时提供培训基

地出具的成绩合格证明，但在申请临床能力考核及答辩资格审核时仍需提供证书

原件，否则不予认定。 

（5）博士：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证书原件或扫描件 

（6）博士：医院级别证明（非首医系统医院提供） 

（7）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PDF版 

（8）如有，提交本人作为主持人的在研课题/经费证明材料等 

（9）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2、学院教育处汇总相应专业人员名单及材料，包括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拟

建立关系的导师经费及课题情况材料（科研处提供），发给科室主任及教研室主

任。 

3、在规定时间内，科室及教研室审核相关资料，组织专家面试，确定拟建

立导师指导关系人员是否合格、以及导师当次可招录同等学力人数，可招生数量

根据学校要求在同一学位申请级别中每位导师每年不能超过 3名。 

 

 


